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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府办〔2017〕10 号

关于印发谢家集区发明专利资助暂行办法的

通 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部门，市园艺场，淮钢

社区管理处，淮南高新区智造园区管委会，驻区各部门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谢家集区发明专利资助暂行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17 年 3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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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家集区发明专利资助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，

鼓励发明创造，激励自主创新，进一步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，

根据《安徽省专利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和《淮南市专利资

助实施细则》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发明专利的资助，是对按照《专利法》、《专利

法实施细则》和国际专利合作条约等有关规定依法获得的专利

成果进行资助，包括：

（一）国内授权发明专利；

（二）国外授权发明专利。

第三条 资助标准：

国内授权发明专利，资助标准 1.5 万元/件（每个单位每年

最多资助 20 万元）；国外授权发明专利，资助标准 2 万元/件(每

项专利最多资助 2 个国家)。

第四条 申请资助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本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企业,且该发明专利申请人

与专利权人为同一主体。

（二）专利权(申请)人注册地址和授权证书记载地址均在本

行政区域内；专利权人为多个主体的，仅资助第一权利人并提

供其他专利权人的相关授权委托书。

（三）专利权属无纠纷或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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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申请人应当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表

（二）《发明专利授权证书》的原件及复印件

（三）《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》原件及复印件。

（四） 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（盖章）与经办

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
第六条 申报时间和程序：

区科技局每年 6 月底前集中受理上一年度的资助申请，每

年集中办理一次，符合条件的企业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有关

材料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

第七条 申请资助资金的企业，应提供真实的材料和凭据。

对弄虚作假、骗取资助资金的企业，一经发现，全额追回已资

助的资金，并在 3 年内不予受理其任何资助申请。情节严重的，

将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区科技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